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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“三线一单” 

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 

各区人民政府，市有关部门： 

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《中共中央 

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

意见》，加快推进我市生态保护红线、环境质量底线、资源利用

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（以下统称“三线一单”）落地，实施生

态环境分区管控，促进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

展，提出如下意见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

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

会精神，紧紧围绕统筹推进“五位一体”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“四

个全面”战略布局，以习近平总书记对天津工作提出的“三个着力”

重要要求为元为纲，坚持新发展理念，坚持底线思维和系统思维，

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，构建以“三线一单”为核心的生态环

境分区管控体系，为构建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，高质量打造“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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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一基地”，建设“五个现代化天津”提供制度保障。 

（二）基本原则。坚持保护优先。落实生态保护红线、环境

质量底线、资源利用上线硬约束，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

方式。 

突出分类施策。聚焦区域生态环境重点问题和主要保护目标，

科学划分环境管控单元，分类提出生态环境准入要求。 

实施动态管理。“三线一单”的内容将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和

本市相关规划的变化，实施动态更新。 

（三）总体目标。到 2025 年，建立较为完善的生态环境分

区管控体系，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，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，

产业布局进一步优化，城市经济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格局基本

形成，生态环境功能得到初步恢复，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减少，

功能不降低，性质不改变。 

到 2035 年，建成完善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，全市生态

环境质量全面改善，“一屏一带三区多廊多点”的生态系统健康安

全、结构及功能稳定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，人体健康得到充分保

障，环境经济实现良性循环，美丽天津天更蓝、地更绿、水更清、

环境更宜居、生态更美好的目标全面实现，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

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。 

二、构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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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划分环境管控单元。全市划分优先保护、重点管控、

一般管控三大类共 281 个环境管控单元。 

优先保护单元指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主的区域，共 108 个，面

积 2607 平方公里，占陆域国土面积的 21.9%。主要包括生态保

护红线、双城间绿色生态屏障一级管控区，以及自然保护区、湿

地公园、重要湿地等各级各类保护地和生态用地。 

重点管控单元指涉及水、大气、土壤、自然资源等资源环境

要素重点管控的区域，共 165 个，面积 5381 平方公里，占陆域

国土面积的 45.1%。主要包括中心城区、城镇开发区、市级及以

上工业园区等开发强度高、污染排放强度大，以及环境问题相对

集中的区域。 

一般管控单元指除优先保护单元和重点管控单元之外的其

他区域，共 8 个，面积 3929 平方公里，占陆域国土面积的 33.0%。 

（二）制定生态环境准入清单。以环境管控单元为基础，从

空间布局约束、污染物排放管控、环境风险防控和资源利用效率

等方面明确准入、限制和禁止的要求，划定优先保护、重点管控

和一般管控三类控制单元，建立“市—区域—区—管控单元”四级

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管控体系。 

优先保护单元以严格保护生态环境为导向，执行相关法律、

法规要求，依法禁止或限制大规模、高强度的开发建设活动，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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守城市生态环境底线，确保生态环境功能不降低。 

重点管控单元以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环境污染治理为主，加强

污染物排放控制和环境风险防控，进一步提升资源利用效率。优

化产业园区空间布局，强化污染治理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改造；

深化推进中心城区、城镇开发区在生活、交通等领域污染减排；

加强沿海区域环境风险防范。 

一般管控单元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导向，生态环境保护

与适度开发相结合，开发建设应落实现行生态环境保护基本要求。 

三、实施要求 

（一）支撑高质量发展。强化“三线一单”成果应用，加强与

国土空间规划等相关规划的衔接，在区域资源开发、产业布局、

结构调整、城镇建设、重大项目选址等方面，将“三线一单”生态

环境分区管控要求作为重要依据。以“三线一单”确定的分区域、

分阶段环境治理底线目标为基本要求，在功能受损的优先保护单

元优先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活动，恢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；在重点

管控单元有针对性地加强污染物排放控制和环境风险防控，重点

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，切实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，促进

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 

（二）服务“放管服”改革。充分发挥“三线一单”成果在产业

准入清单编制及落地实施等方面的作用，作为推动产业准入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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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具体区域、园区和单元落地的支撑。要以落实生态保护红线、

环境质量底线、资源利用上线为重点，论证规划的环境合理性并

提出优化调整建议，细化所在环境管控单元的管控要求；要充分

论证建设项目的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符合性，依法予以审批。 

（三）建立评估和更新机制。由市生态环境局牵头，每五年

组织对“三线一单”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和调整更新，因法律、法规

以及国家和本市重大发展战略、生态保护红线、自然保护地等发

生重大变化，导致“三线一单”内容需要相应调整的，应适时按照

程序动态更新。 

四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区、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建立实施“三

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的重要意义，各区人民政府要落

实实施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主体责任，负责本区域内

“三线一单”的落地和监督管理，将“三线一单”作为综合决策的重

要依据和前提条件，确保本区环境质量总体稳定。市级各有关部

门和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，切实做好相关工作与“三线一单”的指

导协调和监督评估。 

（二）强化资金和技术保障。市、区建立“三线一单”编制、

实施、评估、调整更新的工作机制，并根据工作实际，做好经费

保障。市生态环境局要牵头组建和完善相关技术团队，切实强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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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支撑，不断推动“三线一单”成果落实应用。 

（三）加大监督评估。市生态环境局要会同市有关部门，建

立健全 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落实情况监督和评估机制，

强化实施成效评估结果应用。各区要结合本辖区实际，进一步优

化完善生态环境管控措施，并在实施过程中，加强监督，切实推

进实施应用。 

（四）加强宣传培训。各区、各部门要依据本辖区、本领域

管理需求及工作推进情况，采取多种形式，开展广泛宣传和培训，

推广“三线一单”应用经验。及时将“三线一单”成果与评估结果向

社会公开，扩大公众宣传与监督范围，推动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

系不断完善。 

  

附件：1.天津市环境管控单元分布图 

2.天津市环境管控单元划定汇总表 

3.天津市总体生态环境管控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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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天津市环境管控单元分布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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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天津市环境管控单元划定汇总表 

辖区 优先保护单元 重点管控单元 一般管控单元 

滨海新区 23 31 1 

武清区 12 24 2 

静海区 4 13 1 

蓟州区 13 7 1 

宝坻区 9 19 1 

宁河区 8 6 1 

东丽区 4 9 0 

津南区 4 15 0 

西青区 8 13 0 

北辰区 8 22 1 

市内六区 15 6 0 

合计 108 165 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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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天津市生态环境管控总体要求 

环境管控单元类型 总体生态环境管控要求 

优先保护单元 以严格保护生态环境为导向，依法禁止或限制大规模、高强度的开发建设活动，确保生态环境功能不降低。 

重点管控单元 

重点管控单元以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环境污染治理为主，加强污染物排放控制和环境风险防控，进一步提升

资源利用效率。 

其中，中心城区、城镇开发区应重点深化生活、交通等领域污染减排，加快推进城区雨污分流工程，全部

实行雨污分流，建成区污水管网全覆盖。 

产业园区严格落实天津市及各区工业园区（集聚区）围城问题治理工作实施方案，以及“散乱污”企业治

理工作要求，按期完成工业园区及“散乱污”企业整治工作；持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，淘汰落后产能，严

格执行污水排放标准。 

沿海区域要严格产业准入，统筹优化区域产业与人口布局；强化园区及港区环境风险防控；严格岸线开发

与自然岸线保护。 

一般管控单元 以生态环境保护与适度开发相结合为主，开发建设中应落实现行生态环境各项管理要求。 

 


